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岱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岱政办发〔2023〕47号

岱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岱山县
粮食生产功能区及储备区划定
建设和管理方案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《岱山县粮食生产功能区及储备区划定建设和管理方

案》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岱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 10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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岱山县粮食生产功能区及储备区
划定建设和管理方案

为稳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，拓展粮食生产空间，根

据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“百千”

工程的实施意见》（浙政办发〔2023〕34号）《舟山市人民政

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舟山市粮食生产功能区及储备区划定建

设和管理方案的通知》（舟政办函〔2023〕10号）等文件要

求，结合我县现有粮食生产功能区基础和永久基本农田分布

情况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紧紧围绕粮食安全总体部署，深入

实施“藏粮于地、藏粮于技”战略，坚持政府主导、多元参

与，整体规划、分步推进，因地制宜、扩面提质，建管并重、

数字赋能，统筹永久基本农田和高标准农田建设，进一步扩

大粮食生产空间，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在现有 0.4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基础上，建立完善粮食

生产功能区储备制度，编制粮食生产功能区储备区（以下简

称储备区）划定建设方案，按 1:1:2:3:3的比例安排年度划定

任务，计划到 2027年，全县新增划定储备区 1.13万亩。积

极加大建设和管理力度，逐步形成布局合理、设施完善、生

态友好、高产稳产、生产现代化的粮食生产核心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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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科学划定储备区。

1.编制划定方案。以现有粮食生产功能区外的永久基本

农田为基础，结合永久基本农田现状调查，对潜力地块种植

利用现状、灌溉水源保障、农田基础设施情况和配套设施需

求等进行实地调查，衔接国土空间规划、高标准农田建设规

划、全国土壤普查成果和农田灌溉发展规划，进一步细化储

备区划定方案，落实到乡镇、到村、到地块。

2.明确划定标准。储备区原则上在永久基本农田内划定，

且符合水土资源条件较好、坡度 15度以下，相对集中连片、

净面积不低于 50亩，农田灌排等基础设施比较完备，无严

格管控类地块，生态环境良好等要求。储备区划定以坚持标

准、邻近接壤为原则，优先将土壤肥沃、水源保障、设施健

全的集中连片的优质耕地划入，尽可能靠近原粮食生产功能

区，特别是将已建成或规划建设的高标准农田划入粮食生产

功能区，推动形成集中连片。对永久基本农田资源不足的乡

镇，可在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中划定。

3.实行动态调整。储备区根据耕地年度变更调查和永久

基本农田优化调整情况，按照大稳定小调整、优进劣出要求，

实行动态调整机制。对坡度相对较高、连片面积不大、质量

相对较差的现有粮食生产功能区，5年内可适量调整置换。

按照乡镇申请、县级验收、市级认定、省级抽查的程序，对

储备区进行验收认定。对通过验收认定的储备区，及时在“浙

农田”系统上图入库，实行数字化、动态化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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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大力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。

1.加强项目储备。统筹高标准农田建设、永久基本农田

集中连片建设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、市级农田基础设施建设

和农田水利建设等项目统一规划、同步实施，推动实现永久

基本农田、高标准农田和粮食生产功能区层层套合。加强项

目谋划和储备，建立项目库，确定分年度实施计划，扎实做

好前期工作。

2.突出建设重点。优先把非高标准农田的现有粮食生产

功能区和储备区建成高标准农田。按照《高标准农田建设通

则》（GB/T30600—2022）要求，重点开展田块整治和田间道

路、灌排系统、电力设施、地力提升等建设，完善基础设施

配套，补齐短板，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。

3.提升耕地地力。根据现有粮食生产功能区和储备区土

壤状况、地力水平，通过增加耕作层厚度，增施有机肥、调

理剂，推广应用秸秆还田等综合措施，加强土壤改良和地力

培肥，稳步提升耕地质量，提高粮食生产功能区和储备区粮

食生产保障水平。

（三）切实加强管护利用。

1.健全管护机制。依托“田长制”，县级政府负总责，乡

镇承担具体管护责任，村级集体组织履行保护义务，切实加

强粮食生产功能区日常管护。利用省域空间治理数字化平台

和“浙农田”“耕地智保”等应用，实现数据共享，实行数

字化、精细化管理。严格保持现有粮食生产功能区种粮属性，

加强种植用途管制，确保每年至少种植一季粮食作物。储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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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内耕地按照永久基本农田用途管制要求，重点用于粮食生

产。

2.严格占补平衡。现有粮食生产功能区原则上不得占用，

确实无法避让占用的，应按照《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浙江省自

然资源厅关于印发<浙江省粮食生产功能区占用补划审核规

程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浙农种发〔2020〕10号）要求严格落

实占补平衡，做到先补后占、占优补优，优先从储备区中补

划。储备区实行年度进出平衡，确保数量不减少、质量不下

降。

3.推动高效利用。优先在现有粮食生产功能区和储备区

实施农业“双强”项目，推进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建设，完

善统一机械作业、育供秧、植保、烘干等服务配套设施，构

建便捷高效、覆盖全程的社会化服务体系。持续探索和推广

农作制度创新模式，确保粮食生产功能区种植一季粮食作物

的基础上，因地制宜推广轮作、套种、综合种养等模式，切

实保障粮食与重要农产品安全稳定供给，促进农民持续增

收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县人民政府对粮食生产功能区及

储备区划定建设工作负总责，按照本方案精神，各相关职能

部门要各司其职、合力推进，积极稳妥抓好贯彻落实。农业

农村部门牵头组织协调现有粮食生产功能区改造提升和储

备区划定建设各项工作；发改部门负责做好储备区划定方案

与其他专项规划的衔接；财政部门负责现有粮食生产功能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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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造提升和储备区建设的资金筹措和使用监管；自然资源和

规划部门优先在现有粮食生产功能区和储备区开展永久基

本农田集中连片整治，为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提供基础保

障；水利部门负责现有粮食生产功能区、储备区灌溉水源和

周边河道防洪排涝、农田水利灌溉等设施的更新改造。

（二）强化政策保障。结合我县实际，统筹高标准农田

建设和改造提升、全域综合整治等项目资金，加大粮食生产

功能区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投入，强化地方财政投入责任，合

理确定投入标准，把粮食生产功能区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。

创新投融资模式，鼓励利用专项债、政策性金融资金及社会

资本投入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。进一步优化粮食扶持政策，

落实好现有政策，执行好粮食生产功能区种粮鼓励政策和激

励机制，加大设施农业用地保障力度。有关部门要互相协调

配合，在建设用地、用电、用工等方面给予倾斜支持，强化

“谁种粮谁受益，多种粮多受益”导向。

（三）强化管理考核。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

政同责要求，粮食生产功能区储备区划定工作纳入耕地保护

和粮食安全责任制、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。每年 9月底前

各乡镇向县农业“两区”领导小组递交粮食生产功能区储备

区验收认定申请表；每年 10月底前将年度储备区划定建设

成果报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资源规划局；2027年 11月底前

完成储备区划定建设任务，并将整体上图入库成果报送市农

业农村局、市资源规划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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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岱山县粮食生产功能区及储备区分年度划定任务总表

2.岱山县粮食生产功能区及储备区划定任务分配表

3.粮食生产功能区储备区验收认定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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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岱山县粮食生产功能区及储备区分年度
划定任务总表

单位：万亩

地区

现有粮

食生产

功能区

面积

储备

区划

定任

务

储备区分年度划定任务

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

岱山县 0.4 1.13 0.113 0.113 0.226 0.339 0.3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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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岱山县粮食生产功能区及储备区划定
任务分配表

单位：万亩

乡镇
现有粮功区

面积
储备区划定任务 备注

岱东镇 289.38 1933

岱西镇 1904.17 2180

现有粮食生产功能区位

于火箭农场，储备区划

定在火箭农场的约 1550

亩。

东沙镇 0 754

高亭镇 853.22 1715
现有粮功区位于火箭农

场的有 505.37亩。

衢山镇 158.61 3044

秀山乡 794.75 935

长涂镇 0 739

合计 4000.13 113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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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粮食生产功能区储备区验收认定申请表
申请单位

功能区名称

地 点 面积（亩）

简要内容说明：（该储备区基本情况，包括立地条件、基础设施水平等情况。如果与

现有功能区相连，需在此说明。）

主要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级验收意见：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市级核验意见：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认定名称

认定编号

认定面积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、县政协办公室，县法院，县检

察院，部、省、市属在岱单位。

岱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10月 30日印发


